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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9
452,557,876
30.66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张越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王大志先生、张惠莲女士、张亮先生，独立董事陈共荣先生、

王昶先生、王又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金斌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李怡文先生、财务总监彭艳萍女士列席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830,703
比例
（%）
98.9554

反对

票数

4,446,073
比例（%）

0.9824

弃权

票数

281,100
比例（%）

0.062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报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880,703
比例
（%）
98.9665

反对

票数

4,431,873
比例（%）

0.9792

弃权

票数

245,300
比例（%）

0.054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472,915
比例
（%）
98.8763

反对

票数

4,819,361
比例（%）

1.0649

弃权

票数

265,600
比例（%）

0.058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14,365
比例
（%）
89.4294

反对

票数

3,818,461
比例（%）

8.3667

弃权

票数

1,005,800
比例（%）

2.203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817,103
比例
（%）
98.9524

反对

票数

3,751,673
比例（%）

0.8289

弃权

票数

989,100
比例（%）

0.2187
6、议案名称：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670,215
比例
（%）
98.9199

反对

票数

4,572,573
比例（%）

1.0103

弃权

票数

315,088
比例（%）

0.0698
7、议案名称：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658,415
比例
（%）
98.9173

反对

票数

4,607,573
比例（%）

1.0181

弃权

票数

291,888
比例（%）

0.064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551,915
比例
（%）
98.8938

反对

票数

4,710,961
比例（%）

1.0409

弃权

票数

295,000
比例（%）

0.065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575,115
比例
（%）
98.8989

反对

票数

3,955,261
比例（%）

0.8739

弃权

票数

1,027,500
比例（%）

0.227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505,715
比例
（%）
98.8836

反对

票数

4,763,573
比例（%）

1.0525

弃权

票数

288,588
比例（%）

0.0639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结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271,315
比例
（%）
98.8318

反对

票数

4,979,661
比例（%）

1.1003

弃权

票数

306,900
比例（%）

0.067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7,238,915
比例
（%）
98.8246

反对

票数

4,992,361
比例（%）

1.1031

弃权

票数

326,600
比例（%）

0.0723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42,160,144
比例
（%）
97.7024

反对

票数

10,090,132
比例（%）

2.2295

弃权

票数

307,600
比例（%）

0.068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报及
年报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
额度的议案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

度履职情况报告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
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

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结果

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911,453
40,961,453
40,553,665

40,814,365

40,897,853

40,750,965

40,739,165

40,632,665
40,655,865

40,586,465

40,352,065

40,319,665

35,240,894

比例
（%）

89.6421
89.7517
88.8582

89.4294

89.6123

89.2905

89.2646

89.0313
89.0821

88.9300

88.4164

88.3454

77.2172

反对

票数

4,446,073
4,431,873
4,819,361

3,818,461

3,751,673

4,572,573

4,607,573

4,710,961
3,955,261

4,763,573

4,979,661

4,992,361

10,090,132

比例
（%）

9.7419
9.7107
10.5598

8.3667

8.2203

10.0190

10.0957

10.3223
8.6664

10.4375

10.9110

10.9388

22.1087

弃权

票数

281,100
245,300
265,600

1,005,800

989,100

315,088

291,888

295,000
1,027,500

288,588

306,900

326,600

307,600

比例（%）

0.6160
0.5376
0.5820

2.2039

2.1674

0.6905

0.6397

0.6464
2.2515

0.6325

0.6726

0.7158

0.674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4为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关联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湖南兴湘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为406,919,25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韶峰 邢梦娟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的法律审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6-030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4月9日，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兰州兰石重型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重装”或“公司”）及控股股东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
集团”）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股东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
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15）。

2026年4月22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
下简称“甘肃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26〕1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6-
027）。

2026年4月30日，公司、兰石集团及相关当事人分别收到甘肃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6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6〕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1号）。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
公司、兰石集团、阮英、王彬、张俭、张璞临、郭富永、卫桐言、武锐锐。
（二）违法事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兰石重装、兰石集团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兰石重装及兰石集团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至 2024年期间，兰石重装与兰石集团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其中，2020年发生额 9,

700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5.59%，年底无余额；2021年发生额61,600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
净资产的19.34%，年底无余额；2022年发生额226,520万元、年底余额7,859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
露净资产的67.72%、2.35%，2023年年初余额全部归还；2023年发生额223,300万元、年底余额26,431
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66.49%、7.87%，截至2025年6月余额全部归还；2024年发生额
127,000万元，占公司当期披露净资产的35.96%，年底无余额。兰石重装未在2020年至2024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上述事项，上述年度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兰石重装未及时对案涉资金变动进行会计处理，造成公司2023年、2024年半年报分别虚增银行
存款103,677万元、80,688万元，分别占公司当期披露资产总额的8.15%、6.24%，上述半年报存在虚假
记载。

兰石集团作为兰石重装控股股东，组织、指使案涉资金占用。
上述违法事实，有公司相关定期报告、工商资料、银行账户资料、财务资料、相关人员询问笔录等

证据证明，足以认定。
兰石重装案涉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规

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的
违法行为。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时任董事长张璞临组织实施案涉行为，签署了公司2020
年至2022年年报和2023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总经理、董事长郭富
永组织实施案涉行为，签署了公司2021年至2024年年报、2023年至2024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财务总监卫桐言组织实施案涉行为，签署了公司2021年至2024年年报、
2023年至2024年半年报，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会秘书武锐锐在任职期间
知悉案涉行为但未按规定进行披露，并签署了公司2021年至2024年年报、2023年至2024年半年报，
是公司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兰石集团案涉行为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的行为；兰石集团时任董事长阮英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
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兰石集团时任董事长王彬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法行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兰石集团时任财务总监张俭在任职期间组织实施案涉行为，是兰石集团违法行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三）处罚决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

的规定，甘肃证监局决定：
1.对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
2.对张璞临给予警告，并处以140万元罚款；
3.对郭富永给予警告，并处以110万元罚款；
4.对卫桐言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5.对武锐锐给予警告，并处以80万元罚款；
6.对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处以400万元罚款；
7.对阮英处以150万元罚款；

8.对王彬处以140万元罚款；
9.对张俭处以11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处

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我局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
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
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的违法行为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活动均正常开展，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3.公司将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学习，持续提升规范运作水

平，不断健全完善内部控制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请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3号）；
2.《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4号）；
3.《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5号）；
4.《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6号）；
5.《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7号）；
6.《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8号）；
7.《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9号）；
8.《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0号）；
9.《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11号）。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6-029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兰州兰石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集团”）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2,062,1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9%。本次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后，兰石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209,000,000股，占兰石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4.71%，占公司总股本的16.00%。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兰石集团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46,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办理
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46,500,000股

7.72%
3.56%

2026年4月30日
602,062,196股

46.09%
209,000,000股

34.71%
16.00%

兰石集团将根据后续其他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兰石集团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2,062,19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6.09%，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兰石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209,000,000股，占
兰石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4.71%，占公司总股本的16.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风险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
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6-02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参股子公司永辉云金科技有限公司

剩余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背景概述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参股子公司永辉云金科技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方式转让参股子公司永辉云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金科
技”）28.095%的股权。后续因通过产权交易所征集意向受让方的周期较长，经两次调价后，公司仍未
能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继续实施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较快地盘活资产，更好地聚焦主
业，公司终止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公开挂牌并拟自行向上海派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慧
科技”）出售公司持有的云金科技28.095%的股权，转让总价为80,000,000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
不再持有云金科技的股权。公司同派慧科技就上述股权出让事项已于2026年1月21日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在后续取得双方内部批准或同意后方正式生效。

2026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永辉云
金科技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按与派慧科技协议约定的交易方案，以总价80,000,000
元人民币向其转让云金科技28.095%的股权。至此，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已取得交易双方各自公司
章程规定的内部批准或同意，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成就，协议已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30日、2026年1月23日和2026年3月23日刊载于《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永辉超市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出售参股子公司永辉云金科技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0）、《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永辉云金科技有限公司剩余股权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6-008、公告编号：2026-011）。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标的股权交割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不再持有云金科技股

权。交易双方将按照协议约定，继续推进后续相关事宜。
三、风险提示
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已如期收到第一期交易价款人民币1,000,000.00元，

剩余第二期交易价款总计人民币79,000,000.00元的支付以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已全部办理完毕且云金科技已取得新的营业执照为先决条件。满足上述条件后，派慧科技应于2026
年12月31日前向公司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全部第二期交易价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第二期
交易价款尚未支付完毕，公司将密切关注交易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一日

证券代码：601933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2026-027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说明书（申报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于2025年11月6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
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353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并分别于2026
年1月1日、2026年1月22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问询函回复等相关公告文件。

鉴于公司已于2026年4月17日披露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按照相
关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财务数据及其他变动事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修订稿）》及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2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

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
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4月30日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 2026年4月30日，公司股价继续涨停，短期涨幅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公司主营业
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市场关注情况：公司关注到，投资者近日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宝光联悦氢能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光联悦”）经营的氦气业务较为关注。经公司自查，宝光联悦核心主营业务为氢气，聚
焦制氢、储运及销售氢气，兼顾销售高纯氮、六氟化硫、C4气体、氧、氦等电子特气业务。2025年公司
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为12.61亿元，宝光联悦营业收入为4,404.45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
比例为3.49%；2025年宝光联悦净利润为308.77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合并净利润比例为6.23%；2025
年宝光联悦氦气业务营业收入为91.8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比例为0.07%，氦
气为配套气体业务，占比很小。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真空灭弧室，未发生改变。

● 市场交易风险：截至2026年4月30日收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数据，公司所属
的中证行业分类“输变电设备”滚动市盈率为43.17，市净率为3.84；公司滚动市盈率为71.13，市净率
为6.49。公司市盈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4月29日换手率为20.14%；4月30日换手率
为13.28%，换手率趋高。公司股票短期内涨幅较大，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 生产经营情况：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重大信息。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26年4月11日对外披露，2025年实现合并营业
收入 12.61亿元，同比下降 13.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9.90万元，同比下降 43.23%；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02亿元，同比下降5.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2.25
万元，同比下降50.80%。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7日、4月28日、4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4月30日披
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2026年4月30日，公司股价继续涨停，短期涨幅
明显高于同期行业及上证指数，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
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26年4月11日对外披露，2025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12.61亿元，同比下降13.8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5,129.90万元，同比下降43.23%；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3.02亿元，同比下
降5.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2.25万元，同比下降50.80%。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
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关注到，投资者近日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宝光联悦经营的氦气业务较为关注。经公司自查，

宝光联悦核心主营业务为氢气，聚焦制氢、储运及销售氢气，兼顾销售高纯氮、六氟化硫、C4气体、氧、
氦等电子特气业务。2025年公司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为 12.61亿元，宝光联悦营业收入为 4,404.45
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合并营业收入比例为3.49%；2025年宝光联悦净利润为308.77万元，占公司经审
计合并净利润比例为6.23%；2025年宝光联悦氦气业务营业收入为91.80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
计合并营业收入比例为0.07%，氦气为配套气体业务，占比很小。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真空灭
弧室，未发生改变。

（四）其他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截至2026年4月30日收盘，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发布数据，公司所属的中证行业分类“输

变电设备”滚动市盈率为 43.17，市净率为 3.84；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71.13，市净率为 6.49。公司市盈
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 4月 29日换手率为 20.14%；4月 30日换手率为 13.28%，换手率
趋高。公司股票短期内涨幅较大，可能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已经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意向、商谈、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6-031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拓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拓箐实业”)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慎则”）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密尔克卫化工储存”）

本次担保金额

1,100.00万元

75,000.00万元

10,000.00万元

10,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
本次担保金额）

0.00万元

321,698.22万元

42,450.00万元

107,6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是

是

是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627,786.04
131.63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近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支行签订合同，为上海拓箐实业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1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签订合同，为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提供额度为人
民币45,000.00万元的担保、为上海慎则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担保、为密尔克卫化工储
存提供额度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合同，为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提供额度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担保，并为其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次担保事项后，扣除已履行到期的担保，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27,786.04万
元，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3日、2025年5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担保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10亿元，担保时间范围为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请查阅公
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披露的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度内，对不

同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额度。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将上海慎则的原担保额度调剂人民币40,000.00万

元至密尔克卫化工物流；将上海密尔克卫特种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密尔克卫特种物流”）的原担
保额度调剂人民币1,100.00万元至上海拓箐实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分别为上海慎则、密尔
克卫化工物流、密尔克卫特种物流、上海拓箐实业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2,450.00万元、396,698.22
万元、3,000.00万元、1,100.00万元；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上海慎则可用担保额度调减为人
民币57,550.00万元，密尔克卫化工物流可用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301.78万元，密尔克卫特种物流可
用担保额度调减为人民币15,900.00万元，上海拓箐实业可用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0万元。其中，在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时，上海慎则和密尔克卫特种物流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在本次调剂发
生时，密尔克卫化工物流和上海拓箐实业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法人

法人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拓箐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
司

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上海拓箐实业51%股权

公司持有密尔克卫化工物流 100%股
权

公司持有上海慎则100%股权
公司持有密尔克卫化工储存 100%股

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MAD8DX0GX
3

91310000071226883F
913101175665100344
91310115703015620T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拓箐实业
有限公司

上海密尔克卫
化工物流有限

公司
上海慎则化工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密尔克卫
化工储存有限

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51.65

569,797.97

135,130.11

179,907.84

负债总额

7,428.15

480,814.54

118,900.40

90,511.49

资产净额

1,323.50

88,983.43

16,229.71

89,396.35

营业收入

4,302.19

132,807.77

28,657.82

17,755.58

净利润

92.64

2,641.15

2,078.05

1,878.32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66.09

548,613.55

699,389.27

178,744.22

负债总额

5,335.22

454,250.23

685,237.61

83,273.73

资产净额

1,230.87

94,363.32

14,151.66

95,470.49

营业收入

9,023.43

550,926.89

96,115.77

74,334.97

净利润

212.83

14,537.48

2,781.64

9,195.21

三、担保协议一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拓箐实业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1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至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四、担保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五、担保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慎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六、担保协议四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储存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六）保证范围：合同项下主债权，及由此产生的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

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七、担保协议五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人：
1、保证人：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二）债务人：上海密尔克卫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三）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五）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保证范围：合同所述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

金；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
托收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
执行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
损失。

八、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上海拓箐实业、密尔克卫化工物流、上海慎则与密尔克卫化工储存经营发

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人上海拓箐实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密尔
克卫化工物流、上海慎则与密尔克卫化工储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述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无影响偿
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公司能有效控制和掌握被担保人日常经营及重大事项。

九、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15日、2025年 5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公告。

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27,786.0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131.63%。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1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30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新岑四路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
425,792,302
20.02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陈娇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高级副总裁及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293,924
比例（%）
97.2995

反对
票数

10,143,012
比例（%）
2.3821

弃权
票数

1,355,366
比例（%）
0.3184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336,324
比例（%）
97.3094

反对
票数

10,024,512
比例（%）
2.3543

弃权
票数

1,431,466
比例（%）
0.3363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392,924
比例（%）
97.3227

反对
票数

10,174,612
比例（%）
2.3895

弃权
票数

1,224,766
比例（%）
0.2878

4、议案名称：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2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3,950,324
比例（%）
97.2188

反对
票数

10,455,512
比例（%）
2.4555

弃权
票数

1,386,466
比例（%）
0.325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4,853,095
比例（%）
95.0822

反对
票数

19,739,741
比例（%）
4.6360

弃权
票数

1,199,466
比例（%）
0.281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4,421,024
比例（%）
97.3293

反对
票数

10,081,412
比例（%）
2.3676

弃权
票数

1,289,866
比例（%）
0.303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3,863,724
比例（%）
97.1984

反对
票数

10,685,812
比例（%）
2.5096

弃权
票数

1,242,766
比例（%）
0.2920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佳都科技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3,904,224
比例（%）
97.2080

反对
票数

10,668,412
比例（%）
2.5055

弃权
票数

1,219,666
比例（%）
0.2865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10,000,000
280,288,354
24,104,570
13,197,178
10,907,39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67.8926
80.7361
56.9341

反对
票数

0
0

10,174,612
2,694,412
7,480,200

比例（%）

0.0000
0.0000
28.6576
16.4835
39.0450

弃权
票数

0
0

1,224,766
454,466
770,300

比例（%）

0.0000
0.0000
3.4498
2.7804
4.0209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8

议案名称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
所 2025年度审计报酬

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预计 2026年度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佳都科技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9,621,386

69,178,786

60,081,557

69,092,186

69,132,686

比例（%）

85.9303

85.3840

74.1557

85.2771

85.3271

反对

票数

10,174,612

10,455,512

19,739,741

10,685,812

10,668,412

比例（%）

12.5580

12.9047

24.3638

13.1889

13.1675

弃权

票数

1,224,766

1,386,466

1,199,466

1,242,766

1,219,666

比例（%）

1.5117

1.7113

1.4805

1.5340

1.505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议案5、6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1、2、3、4、7、8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贺双科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证券代码：603390 证券简称：通达电气 公告编号：2026-015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吴锋先生、林智

先生、傅华波先生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1,126,560 股、970,360 股、702,36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3204%、0.2760%、0.1998%，均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以下简称“IPO前”）获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0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吴锋先生、林

智先生、傅华波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根据市场价格情况，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1,126,560股、480,000股、350,000股，
减持比例分别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3204%、0.1365%、0.0996%。

2026年4月30日，公司收到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告
知函》，截至该告知函签发之日收盘，吴锋先生、林智先生、傅华波先生分别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票 1,126,560 股、470,900 股、350,000 股，减持比例分别约为公司总股本的 0.3204%、
0.1339%、0.0996%。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锋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1,126,560股
0.3204%

IPO前取得：1,126,5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林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970,360股
0.2760%

IPO前取得：970,36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傅华波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702,360股
0.1998%

IPO前取得：702,3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吴锋先生、傅华波先生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林智先生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吴锋
2026年1月10日

1,126,560股
2026年2月10日～2026年4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1,126,560股
11.54～14.60元/股
14,191,516.79元

已完成
0.3204%

不超过：0.3204%
0股

0.000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林智
2026年1月10日

470,900股
2026年4月7日～2026年4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470,900股
11.48～14.58元/股
6,372,148.00元
未完成：9,100股

0.1339%
不超过：0.1365%

499,460股
0.1420%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傅华波
2026年1月10日

350,000股
2026年2月2日～2026年4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350,000股
11.49～14.59元/股
4,681,460.00元

已完成
0.0996%

不超过：0.0996%
352,360股
0.1002%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日


